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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依据《证券发行人

业务指南》，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公司债券、资产支持债券存续期发行

人业务制定操作手册。 

沪市公司债存续期发行人业务包括公司债券及资产支持债券兑付、兑息、赎

回、分期偿还、分期摊还、回售等。 

债券发行人可自行申报或者委托承销机构申报公司债券及资产支持债券存

续期间的兑付、兑息、赎回、分期偿还、分期摊还、回售业务。债券发行人委托

承销机构申报上述业务的，发行人应向本公司提交《XX 公司债券发行登记上市

及债券存续期相关业务的承诺函》。 

本操作手册是沪市公司债及资产支持债券兑付、兑息、赎回、分期偿还、分

期摊还、回售业务操作说明，业务规则请参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本操作手册所有截图、说明仅做参考，实际

办理业务请以系统上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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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准备 

使用 PROP 综合业务终端软件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登录用户必须拥有系统管

理员权限。 

二、在线业务受理系统赋权 

注意：仅使用 PROP 网关软件的用户需按以下步骤进行赋权操作。上市公司

版软件的用户无需进行赋权操作。 

2.1 权限说明 

使用在线业务受理系统办理业务时需要具备基础权限和业务权限。 

基础权限：PROP 网点管理员必须对办理业务的组长和操作员进行赋权。 

业务权限：PROP 网点管理员按需对办理业务的组长和操作员进行赋权。 

 

1. 业务权限列表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公司债兑付兑息业务（SSCCRC ZXYWSLXT 23）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债券回售业务（SSCCRC ZXYWSLXT 35） 

 

2. 基础权限列表 

1) 权限一：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受理编号申请（SSCCRC ZXYWSLXT 00）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申报（SSCCRC ZXYWSLXT 01）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撤销（SSCCRC ZXYWSLXT 02）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概要查询（SSCCRC ZXYWSLXT 03）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详细信息查询（SSCCRC ZXYWSLXT 04）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状态查询（SSCCRC ZXYWSLXT 05）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附件删除（SSCCRC ZXYWSLXT 06）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申报历史查询（SSCCRC ZXYWSLXT 07）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业务撤销(新)（SSCCRC ZXYWSLXT 08） 

2) 权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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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业务受理系统文件传输-查看目录（SSCCRC FTP_ZXYW **） 

3) 权限三： 

在线业务受理系统-在线业务查询（SSCCRC ZXYWCHK **） 

 

2.2PROP 用户权限检查 

使用 PROP 用户登录 PROP 网关管理软件，依次展开菜单 [远程操作平台网关

管理]-[本地网关服务器]-[网点管理]-[PROP 权限列表]，检查该网点是否拥有

2.1 中的所有权限。 

 

2.3 向组长赋权 

使用 PROP 用户登录 PROP 网关管理软件，在[用户管理]菜单下选中需要进行

赋权的组长，右键组属性，在组属性菜单中点击权限分栏，在可授权限列表中选

中 2.1 中的基础权限和需要办理的业务权限，最后点击[增加]按钮，将选中的权

限添加至该组拥有权限列表。 

 

2.4 向操作员赋权 

组长登录 PROP 综合业务终端，依次展开菜单[用户管理]-[操作员管理]，选

中本次应被赋权的操作员。在“组长权限列表”中选中 2.1 中的基础权限和需要

办理的业务权限，点击右箭头将此权限添加到“操作员权限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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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录在线业务受理系统 

发行人可自行或委托承销机构登录 PROP系统/中国结算网站办理公司债券兑付、兑息、

赎回、分期偿还、分期摊还、回售业务。PROP 系统基本功能、IE 浏览器配置、证书驱动安

装的具体步骤等内容参见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首页-服务支持-业务资料-

操作手册-上海市场。 

发行人属于上市公司的，参考在线业务受理系统操作手册（发行人版） 

发行人委托承销机构办理业务的，参考在线业务受理系统操作手册（结算参与机构版） 

http://www.chinacle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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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债兑付、兑息、分期偿还、分期摊还、赎回

操作 

4.1．进入申报界面 

权限配置完成后，登录 PROP 综合业务终端，点击“PROP 功能模块-在线业务受理系统

—公司债兑付兑息业务办理” 

 

进入发起环节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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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主承销商也可以通过中国结算网站主页登录，登录完成后，点击左侧菜单栏中

“上海分公司业务”，进入上海分公司在线业务平台，选择公司债兑付兑息业务办理，中国

结算网站主页页面与 PROP 系统相同，业务操作要求也与 PROP 系统一致。 

4.2．进行申报 

申报人员录入以下要素信息：证券代码、本期是否浮动利率、本期是否分期偿还、权益

类别、兑付/兑息/赎回日、债权登记日、公告日期、证券当前面值、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

金额、每千元分期偿还本金金额。其中，除公告日期为可选字段外，其余所有字段皆为必填

字段，具体步骤如下： 

A、填写证券代码：主承销商只能申报主承债券代码。填写完成后“债券托管数量”一

栏自动生成当前托管量，该托管量不可修改。 

B、选择本期是否浮动利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债券是否浮动利率。若选择“是”，需在

附件中上传本次付息公告确定付息利率，若选择“否”，填报的债券利率应与系统中利率一

致。 

C、选择本期是否分期偿还：若选择“是”，需要提前向交易所提交公告。 

D、选择权益类别：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兑息”、“兑付”、“赎回”。若本次业务有分期偿

还，则此处选择“兑息”。若本次业务是提前兑付本金，则此处选择“赎回”。 

E、填写兑付/兑息/赎回日：填写债券兑付/兑息/赎回日，必须为交易日。 

F、填写债权登记日：若“权益类别”选择“兑息”，则为兑付/兑息/赎回日前一个交易

日，若“权益类别”选择“兑付”或“赎回”，则为兑付/兑息/赎回日前第三个交易日。 

G、填写证券当前面值：默认值 100。若该债券已进行过减面值分期偿还，则需要修改

为债券目前的面值。 

H、填写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金额：填写债券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金额，注意需填

写单位为千元价格。小数点后最多三位有效数字。如果小数点后有 3 位有效数字，兑付/兑

息/赎回总金额自动增加 1000元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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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录入上述信息后，系统自动生成 QFII每千元发放金额、兑付/兑息/赎回总金额、手

续费金额、合计金额。上述四个金额可更改，如果更改后数值与系统默认计算出的数值不一

致时，系统会提示“与默认值不一致”，可以强制提交申报信息。 

J、填写每千元分期偿还本金金额：若“本期是否分期偿还”选“是”，则需要填写此项。

注意需填写单位为千元价格，小数点后最多一位有效数字。 

K、填写债券发行人银行收款账户户名、债券发行人银行收款账户账号、债券发行人银

行收款账户开户银行名称、经办人员姓名、经办人员手机、经办人员固定电话、经办人员传

真等内容，其中，发行人银行收款账户户名必填，其他信息未填全系统会提示建议填全信息，

业务人员可强制提交。 

L、在发起业务流程前，可在附件中上传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申请表扫描件，便于业

务人员查阅是否提交相关协议。 

 
填写完，点击发起申请，出现弹窗“申报该笔业务成功”，完成公司债兑付兑息业务申

报。点击暂存，系统保存本次公司债兑付兑息申报结果，申报人员可在在办任务中找到暂存

的申报记录，并发起申请。 

 

发起完成后，可点击“首页”，查看经手办理的业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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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流程完成后，在 PROP显示的流程中，“发起申请”环节为已完成状态，此时，这主

承销商经办人员可以修改申报内容并提交，当业务节点进入“业务办理”环节后，主承销商

经办人员不可修改申报内容。 

中国结算业务人员审核申报数据步骤完成后，在 PROP显示的流程中，“审核申请”环节

为已完成状态，“查阅信息并汇款”环节为正在办理状态。此时主承销商经办人员可以查阅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赎回申报信息汇总表》，供发行人汇款或向发改委报告时参考使

用。发行人汇款完成，中国结算确认资金到账后，在 PROP显示的流程中，“资金到账确认”

环节为已完成状态。 

债券权益退款信息查询和退款处理步骤完成后，在 PROP 显示的流程中，“查阅业务完成

表”环节为已办理状态。此时从 PROP中发起流程的人员可以点击“查阅业务完成表”，查阅

《债券兑付/兑息/赎回确认书》，以作为完成代理发放的依据。 

 

 

 

 

 

 

4.3．注意事项 

（1）承销机构依据发行人授权通过 PROP首次发起某只债券兑付兑息业务流程，同时需

要发行人就这只债券向中国结算提出《关于通过电子化业务系统申报债券存续期相关业务的

承诺》。已进行承诺的债券以后通过 PROP进行申报时，无需再次提出承诺。每份承诺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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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该发行人所发行的多只债券信息。提交承诺时，扫描版本可以通过附件形式进行上传。

随后将原件邮寄至我公司。该承诺模板见“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业务申请表

格”。（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首页-服务支持-业务资料-业务表格 -上海市场） 

（2）公司债券发行人通过 PROP提交兑付兑息申请，无需上传附件；发行人委托承销机

构通过 PROP 系统办理公司债兑付兑息业务，2016年 10月 24日之后发行的债券，因为债券

初始发行时已向我分公司提供承诺，在通过 PROP提交兑付兑息申请时，无需上传附件。2016

年 10月 24日之前发行的公司债券，未及时提交承诺函的，承销机构可通过上传附件“委托

代理债券兑付、兑息申请表”替代承诺函。 

（3）资产支持证券（ABS）兑付兑息比照公司债券兑付兑息办理，ABS受托管理人在“公

司债券兑付兑息业务办理菜单”发起申请，需在“其他附件”中上传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网的《收益分配公告》，无需提交其他附件。 

（4）所有债券应在兑付/兑息/赎回日前4个交易日之前完成申报。可跨市场转托管的企

业债券，在兑付/兑息/赎回日前10个交易日起停止市场间转托管。其兑付兑息业务从兑付/

兑息/赎回日前第10个交易日起申报。 

（5）兑息业务中，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金额=（当前年利率/每年付息次数×当前面

值）×10；兑息并分期偿还业务中，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金额为（当前年利率/每年付息

次数×当前面值）×10，每千元分期偿还本金金额=本次分期偿还本金金额×10；兑付/赎回

业务中，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金额=（当前年利率/每年付息次数×当前面值+当前面值）

×10。 

（6）若每千元兑付/兑息/赎回金额小数点后有三位有效数字，则合计金额中会增加1000

元长款。兑付/兑息/赎回日后，我公司会将剩余长款退还至发行人的银行收款账户。 

（7）债券发行人需从本公司取得兑付兑息手续费增值税发票的，应委托承销机构在PROP

综合业务终端——“营改增客户信息申报”菜单中填报增值税涉税信息（如发行人已安装PROP

系统，也可自行填报）。营改增客户信息申报操作手册参加“PROP公告-上市公司公告

-2016052001-关于做好证券发行人“营改增”客户涉税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doc”。 

http://www.chinaclear.cn/zdjs/editor_file/20160627134519681.doc
http://www.chinaclear.cn/zdjs/editor_file/20160627134519681.doc
http://www.chinaclear.cn/
http://201.1.1.55/bulletin/ssgs/Bullet/%c0%fa%ca%b7%b9%ab%b8%e6/2016/2016052001-%b9%d8%d3%da%d7%f6%ba%c3%d6%a4%c8%af%b7%a2%d0%d0%c8%cb%a1%b0%d3%aa%b8%c4%d4%f6%a1%b1%bf%cd%bb%a7%c9%e6%cb%b0%d0%c5%cf%a2%b1%a8%cb%cd%b9%a4%d7%f7%b5%c4%cd%a8%d6%aa.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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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债回售操作 

5.1．登录系统 

权限配置完成后，登录 PROP综合业务终端，点击“PROP功能模块-在线业务受理系统-

债券回售业务-债券回售申报” 

 

 

 

 

 

 

 

 

 

 

 

 

 

 

 

 

 

 

 

进入发起环节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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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承销商也可以通过中国结算网站主页登录，登录完成后，点击左侧菜单栏中

“上海分公司业务”，进入上海分公司在线业务平台，选择债券回售业务-债券回售申报。中

国结算网站主页页面与 PROP系统相同，业务操作要求也与 PROP系统一致。 

5.2．进行申报 

申报人员录入以下要素信息：债券代码、债券简称、公司全称、回售价格、回售专用证

券账户、回售申报起始日期、回售申报截止日期、回售资金发放日等信息。所有字段皆为必

填字段，具体步骤如下： 

A、填写证券代码：发行人只能申报发行债券代码，主承销商只能申报主承债券代码。

债券代码填写完成后，自动生成债券简称和公司全称，债券简称可修改，公司全称不可修改。 

B、填写回售价格：系统默认 100元，如回售价格不为 100 元，可对回售价格进行修改。 

C、填写回售专用证券账户：填写发行人回售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须为发行人开立的

沪市 A 股账户，必须为有效、合格账户。 

D、填写回售申报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回售申报起始日期和截止日

期。“回售申报起始日期”应大于或等于当前日期后的第三个交易日，“回售申报截止日期”

应大于等于“回售申报起始日期”。 

E、填写回售资金发放日期：填写债券回售资金发放日期，必须为交易日，“回售资金发

放日期”必须大于或等于“回售申报截止日期”后的第三个交易日。 

F、填写申报人员联系方式：权益申请人系统默认申报 PROP网点名称，不可修改。业务

人员首次申报需填写申报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下次申报时，系统默认读取最近一次申报填

写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修改。 

 

 

 

 

 

 

 

 

 

 

 

 

 

 

 

 

 

 

填写完，点击发起申请，出现弹窗“申报该笔业务成功”，完成公司债回售业务申报。

点击暂存，系统保存本次公司债回售申报结果，申报人员可在在办任务中找到暂存的申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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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发起申请。 

公司债回售业务发起完成后，可在在办任务中查看申报业务的完成进度。回售申报发起

完成后，在 PROP显示的流程中，“回售申报”环节为已完成状态，此时，申请人员可以修改

申报内容并提交，当业务节点进入“申报审核”环节后，申请人员不可修改申报内容。 

 

中国结算业务人员审核申报数据步骤完成后，在 PROP显示的流程中，“申报审核”环节

为已完成状态，“查阅回售申报信息”环节为正在办理状态。此时发行人/主承销商经办人员

可以查阅公司债回售申报信息。回售申报截止日后一日，中国结算业务人员确认回售结果后，

在 PROP 显示的流程中，“查阅回售申报信息”环节为已完成状态，“回售结果通知”为正在

办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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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查看回售结果 

回售申报截止日后一日，中国结算业务人员确认回售结果后，发行人/主承销商经办人

员可在 PROP 系统/中国结算官网查阅回售结果，下载付款通知书。其中， 

A：“回售资金到账日”为回售款最晚到账日，主承销商在看到回售结果后，需提醒发行

人在最晚到账日前缴纳回售款,汇款账户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A

股结算银行结算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一览表”，款项一笔汇入，在缴款时备注“债券代码+

回售款。” 

B：“回售数量”为本次回售投资者申报回售债券总量，主承销商看到回售数量后，需向

上交所提交回售结果公告。 

C：“本次应付款”为本次回售发行人应支付的金额，等于“回售金额”、“手续费”、“代

收经手费”和”代收证管费”之和。“回售金额”为本次回售应支付给投资者的回售款，等于回

售数量×回售价格；“手续费”为本次回售的手续费；“代收经手费”为本次回售的经手费，

“代收证管费”为本次回售的证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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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通知书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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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算业务人员确认回售结果完成后，在 PROP显示的流程中，“回售结果通知”环节

为已完成状态，“资金到账确认”环节为正在办理状态。中国结算业务人员确认回售应付款

到账后，PROP系统“资金到账确认”环节为已完成状态。“回售债券注销”环节为正在办理

状态。 

 

5.4．查看公司债回售注销结果 

中国结算业务人员确认回售应付款到账后，于回售资金发放日前一日将投资者申报回售

债券过入发行人提供的回售专用证券账户中，并在回售资金发放日将不选择转售的回售债券

注销。 

回售资金发放日后一工作日，中国结算业务人员确认债券注销完成后，公司债回售流程

完成，发行人/主承销商可在已办/终止任务中进入“查阅证券变更证明”环节，下载“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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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注意事项 

（1）发行人授权承销机构首次通过 PROP发起债券回售申报，同时需要向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提交《关于通过电子化业务系统申报债券存续期相关业务的承诺》。已进行承诺的债

券以后通过 PROP 进行申报时，无需再次提出承诺。每份承诺中可以包含该发行人所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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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债券信息。提交承诺时，扫描版本可以通过附件形式进行上传。随后将原件邮寄至我

公司（债券发行阶段已签署新版授权书的除外）。该承诺模板见“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行

人业务部业务申请表格”。（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首页-服务支持-业务资料

-业务表格-上海市场） 

（2）债券发行人通过电子途径提交回售申请的，除特殊情况下的公告和补充材料外，

一般无需上传附件；发行人委托承销机构通过 PROP系统办理公司债回售业务，2017年 6月

26日之后发行的债券，因为债券初始发行时已向我分公司提供承诺，在通过 PROP提交兑付

兑息申请时，无需上传附件。2017年 6月 26日之前发行的公司债券，未取得发行人授权的

承销机构通过电子化途径提交回售申请时，需上传加盖发行人公章的《债券回售申请表》和

《关于回售专用账户的说明》。 

（3）债券回售资金发放日通常应当与债券付息日相同，不相同的，应当在公告中说明

并将公告作为附件上传。 

（4）回售价格不等于债券面值的，应在公告中说明溢价部分是否含利息以及利息税的

扣缴方式，并将公告作为附件上传。 

（5）发行人只能申报自己发行债券的回售业务，承销机构只能申报自己发行或作为主

承销的债券回售业务。若需要增加某只债券的回售申报权限，请联系业务专管员赋权。 

（6）发行人（可委托承销机构）需在发起公司债回售申请前开立回售专用证券账户，

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回售申报期限，向上交所确认回售代码和回售简称，并提交回售

公告。 

（7）回售专用证券账户必须为发行人同名账户，必须为合格、有效沪市 A股证券账户。 

（8）发行人接收回售结果后，向上交所提交回售结果公告。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据此

办理回售债券注销。 

（9）债券发行人需从本公司取得兑付兑息手续费增值税发票的，应委托承销机构在

PROP 综合业务终端——“营改增客户信息申报”菜单中填报增值税涉税信息（如发行人已

安装 PROP 系统，也可自行填报）。营改增客户信息申报操作手册参加“PROP 公告-上市公

司公告-2016052001-关于做好证券发行人“营改增”客户涉税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doc”。 

 

http://www.chinaclear.cn/zdjs/editor_file/20160627134519681.doc
http://www.chinaclear.cn/zdjs/editor_file/20160627134519681.doc
http://www.chinaclear.cn/
http://201.1.1.55/bulletin/ssgs/Bullet/%c0%fa%ca%b7%b9%ab%b8%e6/2016/2016052001-%b9%d8%d3%da%d7%f6%ba%c3%d6%a4%c8%af%b7%a2%d0%d0%c8%cb%a1%b0%d3%aa%b8%c4%d4%f6%a1%b1%bf%cd%bb%a7%c9%e6%cb%b0%d0%c5%cf%a2%b1%a8%cb%cd%b9%a4%d7%f7%b5%c4%cd%a8%d6%aa.doc

